洪开审〔2025〕16号
关于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园区起步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山西洪开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园区起步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报批申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法定条件。我部按程序组织相关专家召开技术审查会，对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查，经质疑、讨论和研究，形成了技术审查意见并反馈你公司。在规定时限内你公司按要求报送了修改后经专家组复核签字确认的《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园区起步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本）（以下简称《报告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对《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建设位于山西省临汾市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秦壁园区起步区范围内。本工程建设经一路、经二路、经三路、经四路、规划一路等5条道路，总长度2187.37米，面积约36064平方米（新增用地面积为24715平方米）；污水处理厂进场道路，总长度为122.776米，总面积约771平方米；停车场工程，共计3处，总面积为12475平方米；硬化工程，面积为10441平方米；涧南路（经一路至经七路段）工程包含交通工程（含公交站亭）、照明工程和地下管线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道路、给排水、照明、供热、燃气、电力排管、绿化工程等。总投资10879.5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7.9万元；项目已取得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以洪开审〔2025〕11号文件批复（项目代码2504-141052-89-01-530092）。

根据《报告表》结论，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污染物可满足达标排放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

二、项目在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你公司要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设施及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扬尘：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工地“七个百分百”（现场封闭管理100%、现场湿法作业100%、场区道路硬化100%、渣土物料覆盖100%、物料密闭运输100%、出入车辆清洗100%、工地内非道路移动机械100%达标）；沥青烟：本项目沥青采用外购，不设专门的沥青、混凝土搅拌站，沥青铺装选择在晴天、有风，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的时候集中作业，控制沥青混凝土的温度，尽量降低摊铺温度，摊铺后采取水冷措施，可使沥青烟的产生量明显减少，以减轻沥青烟气对周边环境敏感点的不利影响；施工机械尾气：施工机械量分散，污染程度相对较轻，尾气通过自然扩散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运输车辆要求使用国六及以上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运输，并加强运输车辆检查；非道路移动机械全部使用满足国四排放标准以上或者新能源产品，严格执行非道路移动机械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2、水污染防治措施

生产废水：机械、车辆冲洗水隔油沉淀后作为场地抑尘洒水用水、新修路面养护用水，不外排，避免对河流水体水质产生影响。试压、清管废水：产生量较少，经沉淀池沉淀后用于洒水抑尘，不外排，对周边水体水质无影响。生活污水：工程不设施工营地，施工人员为当地居民，在周边食宿，生活污水均依托租赁民房所属村庄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置。

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限制施工时间，夜间禁止施工，设置临时围挡降噪等，管理车辆，规划运输路线等。

4、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弃渣：沿线开挖产生的弃土全部回填，产生的无法利用建筑垃圾及弃渣应及时清运，送至协议单位综合利用；施工挖除路面物料：挖除沥青面层交由合法的沥青混凝土拌合站回收利用，严禁随意堆弃造成环境影响；废旧管材、管件：经收集后由开发区管委会统一妥善处置；生活垃圾：工程不设施工营地，生活垃圾均依托租赁民房所在区域统一清运处置。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在施工过程中，合理安排施工顺序，雨季中尽量减少土地开挖面。

（2）合理取、弃土：工程不设弃渣场，工程用土尽量做到开挖土方的回用。

（3）材料堆放场：材料堆放场周围用编织土袋进行拦挡，顶部用塑料薄膜进行覆盖。

（4）施工废水均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不外排，不得排放到周边河流。

（5）禁止将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直接排入河流。

（6）成立专门的文物监督机构，对施工期间影响到的现有文物单位进行监督管理，出台相应管理和保护措施，制定文物保护规章制度及体系文件，竖立文物保护的标牌，重要地点建围栏或警戒线，严禁大型机械进场，避免产生较大的振动源，必要时应对文物保护单位采取加固措施。

（7）组织管理：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必须加强施工队伍组织和管理。

（二）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

1、废气防治措施

加强道路管理和路面养护，保持道路良好运营状态；加强运载散体材料的车辆管理工作，要求其采取加盖篷布等封闭运输措施；规划部门制定和审批城镇建设规划时，对在道路附近建设住宅、学校等加以限制。

2、地表水

加强道路养护，保证路面清洁，减少路面污染物含量。运营管理单位定期清理排水系统，以保证路面、边坡排水疏通。加强项目的交通运输管理，设置完善的交通指示、限速、隔离等设施，减少交通事故发生概率。

3、噪声防治措施

工程运营期噪声主要来自车辆，通过采取途经敏感点禁止鸣笛、减速慢行、加强道路养护和管理、加强道路两侧绿化等措施，减轻交通噪声对沿线居民的声环境影响。

4、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运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过往司乘人员产生的废纸、废塑料袋、烟蒂等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送至当地市政环卫部门指定地点处置。

5、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及时恢复被破坏的植被和生态环境，在路段两侧进行人工绿化。 

（2）加强对植被恢复的管理与养护，保证成活率。 

（3）组建完善的道路管理、维护队伍，及时修复受损路面和设施，适时修整道路绿化工程，按需浇水，保证路面完好、绿化带的成活率和美观性。 

（4）强化路段沿线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的监督工作，要求运输含尘物料的汽车加盖篷布。
三、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应纳入施工合同，按设计规范进行施工；项目建成后，要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四、项目批复后，若项目的建设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五、在项目建设及运营期，你单位应自觉接受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的监督管理。

洪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服务部    

        2025年10月20日

抄送：临汾市生态环境局洪洞分局、编制单位


